附件：

关于规范村级劳务用工管理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劳务用工管理，防范用工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规范村级劳务用工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劳务用工范围
村级劳务用工指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村级组织）在村庄环境整治提升、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日常维护、自然灾害应急处理等公共事务及公益事业临时性以及专项工作劳务用工。
村级劳务用工应严格控制使用范围。村级劳务用工不包括村务管理、偿还债务、征兵、防疫、优抚、已发包工程等事项的用工。属村干部及村聘工作人员承担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得安排任何形式的用工。
二、规范用工管理
（一）实行预算管理。村年度用工预算方案须纳入年度财务预算，每年年初村级组织要根据上年实际用工、当年用工计划需求和用工工资标准等情况，编制年度用工预算方案，经“四议两公开”程序后，报镇街审核备案。
（二）规范派工管理。村级组织应建立本村劳务用工人员库，原则上劳务用工人员为本村村民，根据村民健康状况、务工意愿、务工技能等情况建立并定期更新台账。组织派工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得派人情工，不得优亲厚友，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低收入农户的家庭成员等优先安排。
（三）确定用工工资标准。镇街应制定辖区内村级劳务用工工资上限标准。村级组织应本着必需、节俭的原则，结合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状况，根据当地用工的工资标准、技术含量、用工类型、劳动强度、农时季节等因素，分类确定村级劳务用工工资标准，经成员（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经公示无异议后，报镇街审核备案。用工工资标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确需变动的须履行民主决策程序。
三、严格用工程序
（一）用工程序
[bookmark: _GoBack]1.用工申请。各项劳务用工事宜（除突发紧急事件外）应由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提议，提出劳务用工申请，包含用工名称、用工数量、拟用工人员名单、年龄性别、用工期限、薪酬标准等内容。
2.用工审批。县（市、区）、镇街应制定本地村级劳务用工限额标准。限额以上用工，由村民代表会议或成员代表大会研究，确定用工量、用工费、用工标准等具体事项。限额以下用工，由村“两委”会议或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会议研究形成决议。因防汛、抢险、救灾等紧急事务发生的紧急用工，事后需补充说明并公示。
3.用工实施。采取抽签等方式，从用工人员库中抽取人员进行派工，并在村务公示栏公示3日无异议后确定。用工期间，村级组织应确定专人对劳务用工进行考勤。派工单和考勤记录表应由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并留存劳务用工现场照片等资料，作为入账支付凭证。
4.完工确认。县（市、区）或镇街应当统一制定劳务用工完工确认单，各村（社区）应规范填写完工确认单，完工单内容包括用工事项、出工人员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用工时间、用工单价、用工工时（量）、用工金额等。由经办人签字确认，作为入账支付凭证。
（二）审核报账
村级报账员对劳务用工支付单据进行审核，对资料完整、手续完备的劳务用工费，经村（社区）相关人员签字审批后，及时报镇街财务结算中心审核、支付。
村级劳务用工实行“一事一结、一月一付”，如用工跨月度、且属于单项用工完结后一次性结算支付的，可跨月度结报。禁止出现多项用工合并结算、使用一张记账凭证记账的现象，原则上不允许跨年度支付村级劳务用工。
（三）支付入账
镇街财务结算中心对照农村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对村级劳务用工费用相关凭证进行审核，对符合要求的支出应准予入账，通知村（社区）办理结算支付，对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退回并由村（社区）修改完善后再报账。
劳务用工费原则上通过银行转账、非现金方式结算。劳务用工费由上级单位支付的，村级组织不得再重复支付。
（四）用工公开
每月月初，村级组织应在村务公开栏、“善美村居-村务公开”栏目对上月劳务用工及结算情况进行公布，接受全体成员监督。镇街应加强对各村级组织劳务用工情况的监管，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四、强化监督管理
（一）健全管理机制。各县（市、区）要将村级劳务用工管理作为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因地制宜、从严控紧”的原则，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村级劳务用工管理办法及派工单等用表模板，并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建立健全务工人员库、公开招募、公开派工、公开给付等“阳光派工”机制。
（二）强化监督检查。各县（市、区）要将村级劳务用工管理问题纳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重点关注村级劳务用工缺乏标准、虚报冒领、虚开套现、优亲厚友以及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完整、公开不到位等问题，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做好台账记录。
（三）严肃责任追究。严禁巧立名目弄虚作假，严禁以用工开支抵顶其他费用。村级用工不按规定进行审批、结报、支付以及虚支冒领的，根据相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发现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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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村（社区）劳务用工派工单
（参考样式）

	用工事项
	
	用工日期
	

	用工地点
	
	用工单价
	

	用工人员名单
	
	
	

	经办人（签字）：                                                                    村（社区）负责人签字：





附件2

	       村（社区）       事项劳务用工考勤记录表
（参考样式）

	序号
	姓名    日期  
	
	
	
	
	
	
	合计
	本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附件3

	       村（社区）劳务用工完工确认单
（参考样式）

	序号
	姓名
	用工事项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用工日期
	用工量（天）
	用工单价（元）
	劳务总金额（元）

	
	
	
	
	
	
	
	
	

	
	
	
	
	
	
	
	
	

	
	
	
	
	
	
	
	
	

	
	
	
	
	
	
	
	
	

	
	
	
	
	
	
	
	
	

	经办人（签字）：                                                                            村（社区）负责人签字：





